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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破产是兼具理论性和实务性的重要法律领

域。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跨界破产示范法》和

《欧盟跨界破产条例（第 1346/2000 号）》两部跨界

破产国际规则文本的先后出台，吸引了一些国内学

者开始关注和研究跨界破产法律问题，这一时期的

学术研究主要着眼于跨界破产法的基础问题，此后

数年，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进展缓慢。200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5 条对跨界破产

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但此后很长时间，该条款并没

有得到司法层面的适用。究其根源，一方面，因为

21 世纪初中国涉外经贸投资规模远不如今，涉及中

方利益的跨界破产案件数量相对有限；另一方面，

在立法层面对于跨界破产法律问题的原则化处理，

一定程度上给第 5 条的司法适用带来了实际操作层

面的困难。因此，对于跨界破产的法律问题，国内

学界和实务界的研究与关注远远不够。近年来中国

的涉外经贸投资规模与日俱增，国际社会存在与中

国开展跨界破产司法合作的客观要求；而随着经济

地位的不断提升，作为国际双向投资大国和“一带

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也迫切需要一套与其国

际地位相称的跨界破产法律制度，以进一步优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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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营商环境。 
在此背景下，黄圆圆博士这本专著的写作与出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

实意义。该专著秉承“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对

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中的核心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论证。专

著研究的问题不仅包括主要利益中心规则、跨界破产承认制度中的审查要素、

跨界破产中的救济模式与合作要求等，而且及时跟进国际社会对《承认与执行

与破产有关判决的示范法》、企业集团跨界破产规则等新兴问题的探讨，尝试分

析前述新兴问题对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及相关司法实践的影响，具有高度

的时效性和可贵的前瞻性。 
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问题非常复杂，作者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注重对学术

观点和司法立场的总结和创新。例如，对于国际礼让在跨界破产司法实践中

的解读，联系美国法院不同时期司法立场的变化；对于互惠审查要素的适用

问题，讨论不同国家法院以及学者的不同看法和释义；对于公共政策审查要

素的适用问题，分析各国的司法判例中蕴含的不同审判角度等。作者在写作

过程中，合理梳理并总结不同的学术观点与司法立场，且在此基础上结合中

国司法实践与既有基础，提出适用于中国跨界破产司法实践的学术观点和建

议，其中不乏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例如，作者在引用诸多司法判例的基

础上，结合国际最新学术成果，明确主要利益中心认定的完整思路，即先确

定主要利益中心认定的时间标准，再结合具体案件情况进行实体认定。在第

8 章“中国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的完善”中，作者在深入分析中国既有

规则基础上，提出完善中国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的参考路径，如“尝试

引入假设救济机制以规避主辅救济模式滞后性缺陷”的设计，目前在国内研

究中鲜有学者讨论和论证。 
本书作者黄圆圆博士，于 2014 年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

法学专业硕士，并于 2015 年通过校内硕博连读选拔机制进入国际法学专业博

士培养阶段，在我的建议下，开始对跨界破产法律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期间，

她积极参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课题研究，修读由国际破产执业者协会（INSOL 
International）举办的跨界破产法硕士文凭课程，作为富布赖特项目受奖人赴

美国进行博士生联合培养，并多次参与破产法学术论坛，其学术能力与成果

获得多方认可。本书以其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为基础，并补充该领域的最新发

展。在专著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搜集阅读了大量的中英文资料，对资料进行了

消化提炼及吸收。在此基础上，作者能够充分论证其观点，并提出独立的学术

见解。其博士论文经校内外专家的多轮盲审，作为优秀论文被推荐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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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即将付梓出版之际，谨识数语以为序。我相信该专著的出版能够继

续促进国内学界对跨界破产这一重要法律领域的关注和研究，并对相关司法实

践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石静霞                  
2020 年 2 月              

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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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跨界破产案件频发，且案件数量呈

现日益增长的趋势。仅以美国为例，美国法院在 2005
年至 2016 年间共审理跨界破产案件 1 000 余件。与

此同时，国际社会在跨界破产领域的规则构建工作

也正在经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以欧盟、联合国

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跨界破产执业者协会为代表的

国际组织与行业协会为新近国际跨界破产规则的发

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全球跨界破产司法实践趋势

的影响，近年来涉及中方利益的跨界破产案件也日

益增多，典型案件如“尖山光电破产案”“无锡尚德

破产案”“洛娃集团破产案”等，同时还有大量涉及

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区际跨界破产案件，如“上海华

信国际集团破产案”和“广信破产案”等。但从国

内跨界破产规则的角度来看，关于跨界破产法律问

题的规定集中体现在 2006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5 条当中。很显然，该条款

对于跨界破产法律问题的原则性规定已无法满足中

国参与国际跨界破产司法实践的客观需求，且既有

司法实践表明中国跨界破产立法的欠缺已经严重妨

碍了中方参与国际跨界破产合作。在此背景下，最

高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关于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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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跨

界破产协调机制的工作要求。同时，以“中国破产法论坛”为代表的学术会议

也多次将议题聚焦于跨界破产法律问题。由此可见，如何完善中国跨界破产法

律制度是现阶段中国作为世界双向投资大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

所必须正视的问题，也是中国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从既有

研究来看，国内外对于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的研究尚存在较大差距。目

前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虽呈现出研究问题多元化的趋势，但相关研究依

旧较为零散，体系化程度欠佳。同时，现阶段的国内研究仍偏重对跨界破产

域外效力等基础问题的探讨，对国际层面的新近发展跟进不足。 
基于如上背景，同时考虑到跨界破产司法实践主要围绕跨界破产承认与救

济实践展开，故笔者选择从跨界破产制度的核心——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

切入，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实现如下三个方面的研究目标：一是全面研判国际跨

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的最新发展趋势；二是在正确研判国际跨界破产规则发

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国际跨界破产司法实践经验，为构建符合中国现阶段需

求的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规则提供参考思路和突破路径；三是在中国立法层面

尚未形成完善的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之前，通过对新近的跨界破产司法实

践进行整理和剖析，分析其对既有规则的发展与突破。同时，本书试图从已有

司法实践中汲取经验，将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5 条的解

读与适用，以减轻司法中基于对该条款的严苛解释可能给中国参与国际跨界破

产实践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帮助现阶段中国参与国际跨界破产实践实现平稳

的过渡。 
跨界破产法律问题极其复杂，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问题亦是如此。囿于时

间、精力等方面的限制，本书不可能对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的所有问题进

行面面俱到的研究。抓住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加以研究，

同时对本领域已经具备初步研究基础的问题予以探讨，是笔者写作的主要考量。 
本书的主要内容涉及如下六个方面：一是深入解析主要利益中心规则的认

定思路，为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的研究奠定基础。二是立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5 条的内容结构，对可能影响接案国法院承认外国破产

程序的审查要素进行系统探讨，包括正当程序审查要素、互惠审查要素和公共

政策审查要素。三是对跨界破产救济制度项下的两种传统救济模式，即主辅救

济模式和主从救济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对二者的新近发展予以跟进。四是对

《承认与执行与破产有关判决的示范法》与《跨界破产示范法》之间的协同关

系进行研究，从条款框架和具体条款内容两个角度，分析前者对完善《跨界破

产示范法》项下的承认与救济制度的借鉴意义。五是对企业集团在跨界破产承

认与救济中的特殊问题予以探讨，比较分析《欧盟跨界破产条例（第 201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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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项下的“协同程序”与《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项下的“计划程序”的异

同。六是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设想与具体构思两个层面，提出中国跨

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的完善方案。 
总体上，笔者认为，对于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的研究，应当建立在国

际通行做法的基础上，且不脱离国际跨界破产司法实践对承认与救济规则的突

破和发展。回归中国视角，虽然国内的立法改革应当充分考虑本国现阶段的跨

界破产立法水平及较为有限的司法实践基础，但条款的设计与起草不应过于保

守，而是应当借鉴《示范法》的基本框架，并保留其核心机制，同时为此后跨

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预留足够空间。 
从发展的角度来讲，本书的整体结构和学术观点可能还有待完善之处。跨

界破产法是一门朝阳学科，相关的规则构建与国际实践均发展迅速。笔者仅从

国内学者的视角出发，力图在国内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际层面的新发

展、新变化予以跟进研究。日后，随着国内立法、实践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

入，围绕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的核心问题会愈加清晰，与之相关的学术成

果应当也会更加完整和完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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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在中世纪的欧洲，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国家经济发展较为迅速，

对外贸易活动也极为频繁。大量的意大利商人在欧洲各地开设

从事贸易活动的办公场所，这些经贸活动引发了大量的争议和

纠纷，促使债权人竞合(concursus creditorum)这一罗马法规则得

以复兴。债权人竞合，是指债权人聚集在一起决定如何处置债

务人。该规则至今仍是许多国家的破产法根基。Paul J. Omar.
European Insolvency Law 3 (1st e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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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跨界破产规则体系的核心，承认与救济制度的

构建将直接决定跨界破产国际合作的质量与效率。一直

以来，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的规则设计均是国际社

会在跨界破产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本章将从研究背景

展开，在比较评述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明确本

书的研究意义、内容结构及研究方法，希冀为中国的跨

界破产立法改革提供创新观点与改革路径。 

1.1 研究背景 

跨界破产规则的雏形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
①

进入 20 世纪后，以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Unti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UNCI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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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对跨界破产规则进行了突破性的创新和发展。其中，跨界破

产承认与救济制度的设计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1.1.1 全球经济走势与行业破产潮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于 2019 年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第 14 版）》，虽然 2008
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在逐渐减弱，但金融危机之后引发的一系列

社会问题，正在给全球经济发展造成又一次重创，现阶段全球经济的疲软状态

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改善。
①
作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国际贸易与投

资流量也尚未恢复至金融危机之前水平，2008 年之后，全球国际投资流量更是

一度陷入停滞状态。金融危机的后十年，不稳定因素严重干扰了全球经济发展

的正常秩序，某些国家出于维护本国人民生活水平、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等方面

的考虑，出现反全球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通过利用法律规则、边境控制，以及

其他形式的非关税保护抵制全球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
② 

受此影响，全球经济在某些行业出现了明显的产能过剩，新一轮的行业性

破产潮呈多发之势。受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贸易总量下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全球航运业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一路走低，世界各国的航运企业随即

进入漫长的寒冬期，全球多家航运企业出现亏损迹象，包括现代海运、马士基

集团、日本商船三井等。2016 年 9 月，“韩进海运有限公司破产案”（下称“韩

进破产案”）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一宗航运企业破产案，在短时间内对全球正常

的航运与贸易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由此引发的众多法律纠纷至今尚未得到妥

善解决。
③
此外，中国光伏产业在经历了数年高速发展之后，受后金融危机美欧

等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2010 年以来出现了数起大型的光伏产业破产

重整案，包括“无锡尚德破产重整案”、
④
“江西赛维（LDK Solar）破产重整

案”
⑤
和“浙江尖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⑥
等。 

1.1.2 中国对外投资现状与投资环境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2019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 99 万亿元，

                                                           
① 世界经济论坛 .  2019 年全球风险报告（第 14 版）. 世界经济论坛官网：https://www.weforum.org/ 

reports/the-global-risks-report-2019，2019 − 02 − 01. 
② 世界经济论坛 . 2018—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 世界经济论坛官网：http://reports.weforum.org/ 

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8/，2019 − 02 − 01. 
③ 石静霞，黄圆圆. 跨界破产中的承认与救济制度——基于“韩进破产案”的观察与分析. 中国人民大

学学报，2017（2）：34 − 35. 
④ 王伟健，赵永新. 无锡尚德破产重整. 人民日报，2013 − 03 − 21. 
⑤ 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 05 破 3 号民事决定书。 
⑥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4）嘉海破字第 1—5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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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增长 6.1%。
①
随着中国日益广泛参与国际投资与区域合作，近年来中国

已经完成由资本输入国向资本输入与输出大国双重身份的转变。 
从资本直接输入中国的情况来看，2019 年 1—11 月，中国直接使用外资金

额 8 459.4 亿元，同比增长 6.0%；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6 747 家。11 月当

月实际使用外资 935.3 亿元，同比增长 1.5%。据统计，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

资 2 407 亿元，同比增长 27.6%，占比达 28.5%。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834.3
亿元，同比增长 5.7%。其中，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

资同比分别增长 43.9%和 10.6%。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1 572.7 亿元，同

比增长 43.4%。其中，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实际

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 28.3%、60.7%和 67.8%。
②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来看，2019 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67 个

国家和地区的 6 53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 7 629.7
亿元。

③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2019 年 1—12 月，中国企业已经

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加坡、老挝、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 56 个国

家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50.4 亿美元。同期，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

线的 62 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 6 944 份，新签合同额 1 548.9 亿美

元，完成营业额 97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9.7%。
④
目前，中国已同全球 100 余个

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成为全球对外签署双边

投资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
⑤ 

1.1.3 中国现代跨界破产法制的发展 

中国涉及跨界破产域外效力的规定最早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

改革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跨界破产案件最早开始在中国沿海经济较为发达

的省份出现。1986 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涉外公司条

                                                           
① 在 2020 年 1 月 17 日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介绍了我国 2019 年国民经济

运行的总体情况。据介绍，初步核算，2019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9908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6.1%，

符合 6%—6.5%的预期目标。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6.4%，二季度增长 6.2%，三季度增长 6.0%，

四季度增长 6.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网：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001/ 
t20200117_1723470.html，2020 − 01 − 30.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9 年 1—11 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快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v/201912/20191202923875.shtml，2020 − 01 − 30. 
③ “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官网：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jsj/ydjm/jwtz/202001/20200102932465. 

shtml，2020 − 01 − 30. 
④  “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官网：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fwydyl/tjsj/202001/20200102932470. 

shtml，2020 − 01 − 30.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 我国对外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一览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条

约法律司官网：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1111/20111107819474.shtml，2018 − 05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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